
律师事务所设立名称预核准申请表

	申请人
	（合伙所须填写全部合伙人姓名）

	律师事

务所备

选名称
	1.                     律师事务所；

2.                     律师事务所；

3.                     律师事务所；

4.                     律师事务所；

5.                     律师事务所；
	6.                    律师事务所；

7.                    律师事务所；

8.                    律师事务所；

9.                    律师事务所；

10.                   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
	普通合伙
	拟住所地
	具体到门牌号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原执业律师事务所意见：

    申请人不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的，需各所在律师事务所签署意见并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司法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司法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司法厅报司法部

预核准的名称
	


